                                                                    附件九
外銷漁獲物出售流程紀錄表

                                                                                                         編號：CT0-0000-000-000
	壹、經營者(或船長)應填事項：

	一、船名： 
	二、漁船編號：
	三、船長姓名:

	四、經營者電話：
	五、經營者地址：

	六、漁業種類:

(一)遠洋漁船(請勾選):

□魷釣(兼營秋刀魚棒受網) 　　□鰹鮪圍網　　□鮪延繩釣　　□拖網   □其他:                               

(二)沿近海漁船(請勾選):

□拖網　　□刺網　　□扒網　　□棒受網　□焚寄網    □鯖 鰺 圍 網

□延繩釣　□一支釣  □鯛及雜魚延繩釣      □其他:                               

	七、進出港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八、作業起迄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九、進港卸魚地點:

	十、出售魚種：

	十一、本航次捕撈出售魚種之總漁獲量：             公斤
	十二、本次出售魚種重量：　                       公斤

	十三、檢查項目
	(一)漁獲體表寄生蟲及混雜有毒魚類
	(二)官能檢查
	(三)漁獲物溫度/魚艙溫度
	備註：

(1) 凍結船漁獲物溫度應低於-18℃（用於製罐的全魚以浸泡濃鹽水冷凍時，漁獲物的溫度不得超過-9℃）。
(2) 碎冰冷藏或水冰漁獲物溫度應低於7℃。


	檢查結果
	
	
	
	

	十四、售魚日期：　　年　　月　　日

	十五、經營者(或船長)確認簽章：


	

	※貳、出口業者(或承銷人) 應填事項

	一、出口業者姓名：

	二、公司統一編號（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運輸車牌號（如不止一車，應分別詳實填列）：



	四、電話：
	五、運輸重量：                                  公斤

	六、地 址：
	七、出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八、運輸容器清洗紀錄：容器裝貨前是否清洗？   □否    □是：（用水來源：□ 地下水    □ 自來水）

	九、運輸過程是否用藥？   □否    □是：（藥物名稱：□ 抑菌劑                       □ 消毒劑                       ）

	十、簽章：

	

	※參、加工廠(冷凍倉儲廠)應填事項

	一、初次加工廠(冷凍倉儲廠)名稱：

	(一) 購買魚種（請註明英文學名）:


	(二)進貨總重：            公斤


	(三)輸出明細：          公斤

(分批核銷依第肆項辦理)       



	(四)電話：
	(五)進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六)地 址：
	(七)簽章：

	二、二次加工廠名稱：

	(一)產品名稱:


	(二)進貨總重：            公斤


	(三)輸出明細：          公斤

(分批核銷依第肆項辦理)



	(四)電話：
	(五)進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六)地 址：
	(七)簽章：

	三、三次加工廠名稱：

	(一)產品名稱:


	(二)進貨總重：            公斤


	(三)輸出明細：          公斤

(分批核銷依第肆項辦理)

	(四)電話：
	(五)進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六)地 址：
	(七)簽章：


填表說明:

一、編號之編碼原則為前8碼為漁船編號，中間3碼為年度，最後3碼為流水號，以CT7-9999漁船公司97年所填寫第1張出售流程紀錄表為例，其編號為CT7-9999-097-001。

二、經營者(或船長)應填事項欄必須由經營者或船長填寫，其中所有欄位均為必填欄位，說明如下：
(一)船名、漁船編號及地址請填寫漁業執照登載之資料。

(二)船長姓名應填寫該航次出海作業之船長資料。

(三)漁業種類請勾選捕撈出售魚種之漁法，如欄位中未列出，請勾選其他，並敘明捕撈之漁法。

(四)卸魚地點請敘明港口或魚市場名稱。

(五)經營者(或船長)確認簽章欄位，如由公司性質之經營者填寫時須同時蓋印公司章及負責人章，如由個人經營之經營者或船長填寫時，需同時簽名及蓋章。
三、出口業者(或承銷人) 應填事項欄位，運輸車牌號部分，如需多輛車始能載運完畢，應敘明各車牌號，如該批漁獲物出售流程係由經營者直接售予加工廠，未經出口業者(或承銷人)，則本欄位無須填寫，簽章欄位之填寫，如出口業者為公司性質須同時蓋印公司章及負責人章，如屬個人經營，需同時簽名及蓋章。
四、加工廠應填事項欄位，如該批漁獲物僅一次加工，則二次及三次加工廠欄位免填，簽章欄位之填寫，須同時蓋印公司章及負責人章。如該批漁獲物出售流程係由經營者直接儲放於冷凍倉儲廠未經加工廠，則本欄位無須填寫。進冷凍倉儲廠漁獲物，填寫於初次加工欄位。
六、如經營者販售予不同出口業者(或承銷人)或加工廠均應分別開立本單。
（第一聯經營者收存；第二聯出口業者收存；第三聯加工廠/倉儲廠收存；第四聯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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